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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

主旨：檢送本署114年5月28日召開「非都市土地編定管制協調會

報第36次會議」紀錄1份，請依結論事項辦理，不另行文

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署114年5月19日國署計字第1141093808號開會通知單

續辦。

二、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及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於114年6
月20日（星期五）前依結論事項函送相關資料予本署，俾

憑辦後續。

正本：財政部國有財產署、新北市政府、桃園市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高
雄市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
、嘉義縣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澎湖縣
政府、基隆市政府、新竹市政府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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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都市土地編定管制協調會報第 36 次會議會議紀錄 

壹、 會議時間：114 年 5 月 28 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9 時 30 分 

貳、會議地點：本署 601 會議室 

參、主席：廖組長文弘 

肆、出席人員：（如簽到表）              紀錄：謝秉宸 

伍、報告事項：非都市土地「使用分區更正、為加強資源保育

辦理使用分區之劃定或檢討變更、變更為原使用分區或一

定規模以下之使用分區劃定」等性質案件之受理期限 

決定： 

一、有關「使用分區更正、為加強資源保育辦理使用分區

之劃定或檢討變更、變更為原使用分區或一定規模以

下之使用分區劃定等性質案件」（下簡稱資源型案件）

之受理期限，依本部 106 年 5 月 16 日公告實施之修正

全國區域計畫及本部 110 年 5 月 10 日內授營綜字第

1100807677 號函規定，已於 113 年 10 月 31 日截止，

惟如有特殊情形者，依修正全國區域計畫規定，應由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檢附相關說明及證明文件，報

經本部同意後，酌予展期。 

二、為避免因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一再變動，影響土地使

用管制系統穩定性，爰本部前於 113 年 5 月 1 日公告

實施之變更全國區域計畫，已將未編定之土地納入非

都市土地使用管制體系，又考量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於區域計畫法過渡至國土計畫法期間，需辦理國

土計畫法之相關法定工作，同時仍需消化大量區域計

畫法變更編定、更正編定相關申請案件，並執行違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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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處作業，爰在人力及行政量能有限情況下，前開特

殊情形，以下列 3 種情形為原則： 

（一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土地管理機關認有必要性，

且提出辦理依據、具體案件需求及期程規劃者。 

（二）配合國土計畫（含鄉村地區計畫）或區域計畫之指

示事項。 

（三）依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或國土計畫審議會之決議事

項。 

三、就民眾為承租國有土地所衍生之非都市土地第一次劃

（編）定之需求，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（下稱國有財

產署）協助下列事項： 

（一）因承租國有土地必須辦理第一次劃（編）定，係源

自國有土地出租之規定，爰請國有財產署提供國有

土地出租必須辦理第一次劃（編）定之必要性理由

及相關法令依據，並請盤點有辦理第一次劃（編）

定必要性之土地清冊，提供予本署評估，如屬現行

國有土地出租規定暫緩放租或不符合放租規定之未

編定土地，建議無須納入前開土地清冊。 

（二）另有關農業用地租約部分，依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

制規則第 7 條及變更全國區域計畫規定，山坡地範

圍內森林區、山坡地保育區及風景區之土地，在未

編定使用地之類別前，適用林業用地之管制，其餘

未編定土地適用國土保安用地之管制。因林業用地

及國土保安用地均屬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第 2 條

規定之農業用地，短期作法請國有財產署就國有非

公用不動產出租管理辦法第 18 條至第 20 條規定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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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農業用地認定 1 節，研議是否有法令解釋空間，

倘涉及農業主管法令規定需跨部會協調者，得向本

署提出需求，本署將視實際需要協助邀請相關部會

共同研商。另因未來依國土計畫法實施管制後，不

再按原區域計畫法逐筆編定使用地，故長期作法請

國有財產署回歸國有財產管理之需求，研議適修相

關法令規定，以為因應。 

四、就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會上表示，民眾為辦理指

定建築線、申請農業補助或因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

範圍變動等各式原因，所衍生之資源型案件辦理需

求，請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於會後 2 週內以正式

函文敘明特殊情形，並檢附相關說明（包含案件類型、

預估案量及期程、需展期辦理之迫切需求及理由、涉

及之目的事業法令）及證明文件，以利本署後續洽各
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共同研議。 

陸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柒、散會：上午 10 時 50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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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、與會單位發言意見摘要（按發言順序） 

報告事項：非都市土地「使用分區更正、為加強資源保育辦理

使用分區之劃定或檢討變更、變更為原使用分區或一定規

模以下之使用分區劃定」等性質案件之受理期限 

◎財政部國有財產署（含會後書面意見） 

一、依內政部訂定之國有耕地放租實施辦法第 2 條規定，

本辦法所稱國有耕地，指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特定農

業區、一般農業區、山坡地保育區及森林區之國有農

牧用地。本署所屬分署辦理國有耕地放租係依該辦法

規定辦理。 

二、依財政部訂定之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出租管理辦法（下

稱出租管理辦法）第 18 條至第 20 條規定，國有非公

用土地已實際作農作、畜牧、造林、養殖使用者，需

符合該條第 1 項規定之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（詳一覽表），以符合土地使用管制規定。 

三、至出租管理辦法第 21 條就已實際作建築使用辦理基地

出租者，並未規範得辦理出租土地之使用分區及使用

地類別，係考量建築使用型態多元，如住宅、工廠、

露營場、寺廟、民宿等，相關土地使用管制及容許使

用項目繁多，另地上建物使用方式亦涉及相關目的事

業主管法規，本署僅為土地管理機關，出租屬私法上

契約行為，尚無權責可代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國有

非公用土地地上物建築使用是否違反相關土地使用管

制規定及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法規。惟為使承租人合法

使用承租土地，強化租約管理，並因應國土計畫法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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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土地使用管制，本署 113 年 2 月 6 日通函所屬分署

及辦事處於國有非公用土地辦理出（放）租（含換約）

案件，應於租約特約事項加註提醒文字：「承租人使用

承租不動產如未符合相關土地、建築管理或農業容許

使用規定者，請即刻改正或洽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
申請合法容許使用或申請變更、更正土地編定；倘經
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查報出租不動產有違法使用情形，

出（放）租機關將配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通知限期改

正，如承租人未配合改正或無法改正，將予終止租

約。」，並檢送宣導文宣透由多元管道向承租人宣導合

法使用承租土地。 

四、另就國土功能分區屬國土保育地區第 1、2 類及農業發

展地區第 1 至 3 類，本署各分署於 113 年 6 月已完成

通知及協助出租基地承租人，倘屬非都市土地完成使

用地第一次編定前已既存之建築使用者，建議循區域

計畫法及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等相關規定，辦理

非都市土地使用地更正編定作業，俾未來於實施國土

計畫階段繼續保障其於出租基地合法建築使用權利。 

五、綜上，本署經管國有土地承租人須依租約約定使用，

各類制式租約均已約明不得作違背法令規定之使用，

如承租人違背本租約約定，或租賃土地經目的事業管

理機關查明係屬依法令禁止作約定用途之使用時，出

租機關得終止租約。另依本署 112 年 1 月 16 日函，為

強化國有土地管理及維護國產權益，對於申租及已出

租之國有土地訂有相關處理機制。申租之國有土地，

各分署發現申租人地上建物有疑似違規已涉社會輿論

關注、影響國土保安或公共安全情節重大者，得移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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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規查處，如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
通知查處違法使用情事，並表明涉影響公共安全等情

節重大，或建議不予出租國有土地者，配合目的事業

主管機關意見，不予出租；另就已出租之國有土地，

各分署賡續加強辦理巡管，經查承租人疑似有違法使

用情形，即通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規查處，並據以

續處租約管理事宜。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基於業務權

責，如需本署配合研修法規不予出租國有土地或配合

查處承租人涉違法使用情形者，本署將積極配合處理。 

◎雲林縣政府（含會後書面意見） 

一、本縣每年重測區新登記的土地皆為國有，以斗六地所

為例，每年年底重測公告新登記的土地約 300 多筆，

地用承辦人員會主動去現況調查甚至會勘，依據程序

補辦編定約 10 個月才能登簿，但往往現況有多種使

用，依據「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

用地作業須知」第 9 點說明 10 規定「ㄧ宗土地有數種

不同之使用現況，均為其所屬使用分區所容許之使用

者，以使用面積較多之現況為準，編定其用途。」例

如土地大部分為道路，少部分為農地或住宅圍牆，而

編為交通用地，民眾事後又要分割、廢道、變更編定，

浪費時程。故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協助在未辦理編定

前，若有民眾承租，請先依使用現況分割再辦理編定。 

二、暫未編定的土地，經水保局查定後，以補註使用地類

別為農牧用地、林業用地或國土保安用地，對不屬查

定土地，除了現勘道路、水溝編定為交通、水利用地

外，其餘不屬查定範圍皆以林業用地編定管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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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關於補辦編定、零星建地變更、更正編定案件倘有最

後受理期限，請國土管理署一定要提早告知地方政

府，以免地方政府未及於期限內完成，影響民眾權利。 

◎桃園市政府（含會後書面意見） 

一、本府同意內政部 114 年 3 月 25 日內授國計字第

1140803628 號函就報告事項議題之受理期限所提，因

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一再變動，將影響土地使用管制

系統穩定性，爰已於 113 年 5 月 1 日公告實施變更全

國區域計畫，已將未編定之土地納入非都市土地使用

管制體系，屬山坡地範圍內森林區、山坡地保育區及

風景區之土地，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7 條規

定辦理；其餘土地適用國土保安用地之土地使用管制

規定。故本府支持於國土功能分區圖公告前，是類案

件之辦理期限仍依內政部 110 年 5 月 10 日號函(展延

至 113 年 10 月 31 日)辦理，至未編定土地之使用管制

應依變更全國區域計畫規定辦理。 

二、有關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管有土地處分行為建請由該署

視需求調整土地出租相關規範。 

三、如有需求辦理者則建請修正簡化相關流程及請土地管

理機關提供使用現況以利後續辦理。 

◎南投縣政府 

一、有關「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更正劃定或檢討變更及使

用地檢討變更案件委辦直轄市縣（市）政府核定作業

要點」係針對修正全國區域計畫附錄一執行計畫所指

第 1 項「屬使用分區更正、為加強資源保育辦理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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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區之劃定或檢討變更、變更為原使用分區或一定規

模以下之使用分區劃定等性質之案件」為規範，倘後

續以第 3 項「特殊情形」認定，是否仍屬委辦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政府核定之案件？ 

二、有關會議簡報第 9 頁所列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（部門

計畫）有需求」、「配合國土計畫（含鄉村地區計畫）

或區域計畫之指示事項」、「依本部區委會或國審會之

決議事項」等 3 種情形，因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係土地

管理機關而非屬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，且考量原住民主

管機關對於原住民保留地也有辦理分區第一次劃定之

需求，爰建議第 1 種情形應納入土地管理機關。 

三、河川區、森林區均非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發動，是地

方政府就範圍內未編定之土地依權責主動辦理，倘未

來改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需求，地方政府是否得

繼續主動依權責辦理補辦編定？ 

四、本次處理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涉及民眾租約需求之土地

得辦理第一次劃（編）定案件，惟私人未登記（未編

定）土地之需求如何處理？應如何與民眾說明？此部

分才是地方政府的壓力來源。 

五、地籍圖重測量也很大，預計新增很多未登錄地，本府

預估未來 5 年規劃辦理 4 萬筆重測，依據以往經驗大

概會新增 4.5%之新登錄地，即未來 5 年內有 1,800 筆

須辦理第一次劃（編）定之土地。另倘依據變更全國

區域計畫規定，未編定之土地均適用國土保安用地進

行管制，惟很多土地現況是水或道，是否妥當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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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新北市政府（含會後書面意見） 

本市目前尚無更正使用分區性質案件，就第一次劃（編）

定案件建議無需再展延辦理期限，理由如下： 

一、本市幅員遼闊，現階段仍須消化趕辦民眾因國土計畫

原訂上路後大量申請案，且每年度依計畫持續辦理地

籍圖重測，預計尚須十餘年，每年因地籍圖重測辦理

之新登錄土地，筆數眾多，尚無從預估案量，縱使配

合國土計畫法調整國土功能分區圖公告之法定期程，

於有限人力下面對持續新增之新登錄地尚難如期辦理

完成。 

二、承上，因地籍圖重測辦理之新登錄土地，毗鄰既有土

地分區，爰建議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就土地現況使用情

形及毗鄰土地分區衡酌辦理國有土地租用事宜。 

三、依「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

業須知」規定，補辦編定辦理流程繁瑣冗長，須辦理

現地會勘、函詢相關機關並查明土地大部使用情形、

製作分區編定圖草案、辦理公開展覽 30 日、舉行說明

會（除屬公有土地等情形外）等作業且須提交專案小

組審議核定，經公告 30 日期滿無人異議，始得囑託轄

區地所辦理編定異動登記事宜，辦理時間長達 4~6 個

月，惟查新登錄土地多為國有，夾雜於既有使用分區

內，案件單純，且補辦分區用地法令明確，實務上公

展及公告期間皆未有接獲異議，提專案小組審議亦未

有不同意見，爰如評估仍須辦理，建議簡化辦理流程，

例如公有土地第一次劃（編）定案件免辦公開展覽、

提交專案小組審議、公告等流程，以加速辦理，避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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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加有限人力負擔。 

◎嘉義縣政府 

一、本縣有民眾之建地緊鄰作為道路使用之國有土地，因

需要指定建築線始得建築，非屬本次討論有關國有土

地出租之議題，惟民眾亟需辦理該國有土地之第一次

劃（編）定。 

二、本縣尚有因農業補助僅限於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

之農牧用地，而有自山坡地保育區檢討變更為一般農

業區之山坡地檢討變更案件之需求。 

◎臺中市政府（含會後書面意見） 

一、本市各地政事務所反映民眾須辦理用地編定及分區劃

定檢討調整需求的大概有下列類型：地籍圖重測新登

記土地、時效取得、河川區及山坡地的檢討變更，及

多項其他機關之業務，尚須以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編定情形據以辦理相關作業（如水井用電、國有地承

租、建築執照申請等）。 

二、113 年 5 月 1 日公告實施變更全國區域計畫，規定對

於非山坡地範圍未編定土地適用國土保安用地之土地

使用管制規定，是否包括未登記土地？倘包含未登記

土地，是否意謂自 113 年 5 月 1 日起，該類土地違規，

即應依據區域計畫法裁罰，此似與區域計畫法第 15

條、第 21 條及之前內政部的函示有所牴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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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新竹市政府 

一、建議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就需辦理第一次劃（編）定土

地提供清冊時可一併提供地號、土地現況等資料，以

降低後續辦理第一次劃（編）定案件時地政單位之壓

力。 

二、倘前開案件有大面積土地作多種使用之情形，建議先

分割再辦理第一次劃（編）定，以免依據「製定非都

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」規

定，以使用面積較多之現況編定後，民眾尚須另案辦

理分割、變更編定等。 

◎屏東縣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一、有關森林區、河川區、山坡地範圍變更之檢討變更(劃

出)及原分區劃定有誤（非都市土地之使用分區單一獨

立存在且顯不合理等）需辦理更正等性質案件，因攸

關民眾權益及土地使用習慣，建議鈞署同意展延分區

調整或分區更正之辦理期程，以回應地方需求。 

二、另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出租所管國有土地需經劃（編）

定使用分區及使用地，是否配合國土計畫法調整國土

功能分區圖公告之法定期程，再予開放受理第一次劃

（編）定之案件，本府尚無意見，將配合本次會議鈞

署決議辦理。 

◎臺東縣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一、有關本縣「使用分區更正、為加強資源保育辦理使用

分區之劃定或檢討變更、變更為原使用分區或一定規

模以下之使用分區劃定」等案件類型、預估案量及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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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如下表： 

案件類型 預估案量 所需期程 備註 

面積未達一公

頃使用分區之

劃定 

本年約 237 筆 
配合重測公告

後期程辦理 

多為重測後之零星狹小或

狹長型土地(水、道或依主

要用途別編定為林業用

地 )或偶有配合國產署需

求零星小面積尚未編定分

區用地等型態 

加強資源保育 

俟河川單位逐

年完成河川治

理計畫後之數

量配合辦理土

地編定 

配合水利主管

單位之期程辦

理 

  

二、考量水利主管機關為因應河川實際治理需求辦理檢

討，因涉及民眾生命財產安全影響較大且具急迫性，

建議應配合水利單位期程續行辦理使用分區檢討調

整。 

◎本署國土計畫組 

一、有關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提及相關放租規定，涉及本部

（地政司）及農業部等權管之法令 1 節，應請相關部

會積極修法。 

二、本次會議係先以特殊情形處理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國有

土地放租涉及非都市土地第一次劃（編）定之案件為

主，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倘亦有需求，應提供相關

資料再另案研議。 

三、有關南投縣政府所提「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更正劃定

或檢討變更及使用地檢討變更案件委辦直轄市縣（市）

政府核定作業要點」係針對修正全國區域計畫附錄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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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計畫所指第 1 項之案件為規範，倘後續以第 3 項

「特殊情形」認定，是否仍屬委辦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核定之案件 1 節，再請業務單位於簽報展期時與

前開委辦要點適度連接。 

四、就民眾為承租國有土地所衍生之非都市土地第一次劃

（編）定之需求，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（下稱國有財

產署）協助下列事項： 

（一）因承租國有土地必須辦理第一次劃（編）定，係源

自國有土地出租之規定，爰請國有財產署提供國有

土地出租必須辦理第一次劃（編）定之必要性理由

及相關法令依據，並請盤點有辦理第一次劃（編）

定必要性之土地清冊，提供予本署評估，如屬現行

國有土地出租規定暫緩放租或不符合放租規定之未

編定土地，建議無須納入前開土地清冊。 

（二）另有關農業用地租約部分，依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

制規則第 7 條及變更全國區域計畫規定，山坡地範

圍內森林區、山坡地保育區及風景區之土地，在未

編定使用地之類別前，適用林業用地之管制，其餘

未編定土地適用國土保安用地之管制。因林業用地

及國土保安用地均屬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第 2 條

規定之農業用地，短期作法請國有財產署就國有非

公用不動產出租管理辦法第 18 條至第 20 條規定涉

及農業用地認定 1 節，研議是否有法令解釋空間，

倘涉及農業主管法令規定需跨部會協調者，得向本

署提出需求，本署將視實際需要協助邀請相關部會

共同研商。另因未來依國土計畫法實施管制後，不

再按原區域計畫法逐筆編定使用地，故長期作法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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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有財產署回歸國有財產管理之需求，研議適修相

關法令規定，以為因應。 

五、就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會上表示，民眾為辦理指

定建築線、申請農業補助或因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

範圍變動等各式原因，所衍生之資源型案件辦理需

求，請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於會後 2 週內以正式

函文敘明特殊情形，並檢附相關說明（包含案件類型、

預估案量及期程、需展期辦理之迫切需求及理由、涉

及之目的事業法令）及證明文件，以利本署後續洽各
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共同研議。 

 



本署出（放）租國有土地所涉法令應符合土地使用分區一覽表 

法令 租約類別 土地使用分區∕使用地類別 

國有耕地放租實施辦

法第2條 

耕地放租 特定農業區、一般農業區、山坡

地保育區及森林區之農牧用地 

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出

租管理辦法第18條 

農 作 地 、

畜牧地 

屬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第2條第

2款至第5款規定之農業用地或依

法劃定專供農作、畜牧之使用區

或特定專用區 

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出

租管理辦法第19條 

造林地 屬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第2條規

定之農業用地或依法劃定專供造

林之使用區或特定專用區 

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出

租管理辦法第20條 

養殖地 屬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第2條規

定之農業用地或依法劃定專供養

殖之使用區或特定專用區 

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出

租管理辦法第21條 

基地 未有限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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